
※本表僅係大學學系招生選才時，於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過程之學習準備建議方向，並非指學生
必須具備所有項次之學習歷程。 
例如：A 學系於「多元表現」看重學生之「擔任幹部經驗」及「特殊優良表現證明」，若學生未能
提具特殊優良表現相關證明(A 學系審查重點項次之一)，但另提供「服務學習經驗」，學系仍會以學
生所提供之多元表現情形，據以綜合評量。 

義守大學-資訊工程學系 APCS 組 

項目 內容 

學習準
備 

建議方
向 

修
課 
紀
錄 

1.本系屬資訊學群 1 ，參考部定必
修、加深加廣選修、校訂必修、多
元選修及綜合型高中之課程 2 等修
課紀錄進行綜合評量。 
 
2.本系參考部定必修與加深加廣選
修之重點領域： 
(1)語文領域 
(2)數學領域 
 
3.學業總成績 

選才理念： 
1.人才培育目標：培養學生成為理論與
實務兼備的資訊專業人才，畢業後能夠
對我國的資訊工業升級和科技發展有所
貢獻。 
2.畢業生競爭力：提供多元完整軟硬體
課程，使學生具備跨領域及自學的專業
能力，畢業後可進入人工智慧、大數
據、物聯網、邊緣運算、雲端服務、區
塊鏈、資訊安全、擴增/虛擬/混合實
境、手機 App 程式設計、嵌入式系
統、資訊電子、智慧醫療、智慧製造、
智慧金融、半導體產業與其他智慧科技
相關技術與應用產業就業並發展。 
3.適合就讀學生特質：喜愛使用 3C 資
訊軟硬體及網路，具備良好程式設計能
力與經驗，對智慧科技技術與應用學習
有興趣，未來欲往相關產業就業並發
展。 
學習準備建議方向說明： 
1.修課紀錄：著重語文或數學領域等相
關課程選修。 
2.課程學習成果：著重修習語文或數學
領域等相關課程學習成果之書面報告或
實作作品。 
3.多元表現：除了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
成果、多元表現綜整心得之外，亦可提
供社團活動經驗、服務學習經驗、特殊
優良表現證明，以校內表現為優先。 

課
程 
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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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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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可就下列內容或其他課程學習
成果選擇提供，至多 3 件，本系據
以綜合評量。 
1.書面報告 
2.實作作品 

多
元 
表
現 

學生可就下列內容或其他有利審查
資料選擇提供，至多 10 件，並以
校內活動為主，且另撰寫『多元表
現綜整心得』，本系據以綜合評
量。 
1.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
2.社團活動經驗 
3.服務學習經驗 
4.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

學習歷
程 
自述 

1.高中學習歷程反思 
2.就讀動機 

其他 無 

  
備註１：大學學系歸屬學群係協助高中輔導及學習準備，未來可能隨著學系課程規劃及更名等情形
而改變，惟不影響學系公告學習準備建議方向。 
備註２：綜合型高中之課程為部定必修、校訂必修及校訂選修(一般科目、專精科目)。 
備註３：特殊類型班級係指依據特殊教育法、國民體育法、藝術教育法及相關法規，特殊教育學生
與體育班、藝術才能班及科學班等特殊類型班級。 
備註４：學生可在課程學習成果或多元表現項目中，呈現探索學習的歷程，讓大學學系看見學生的
文化特質、能力與熱忱；如原住民學生可呈現原住民族文化與語言表現成果，以及對原住民族於當
代社會所面臨各項議題的觀察與反思能力等。 

 


